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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禁止开垦
陡坡地范围的通告
歙政秘〔2025〕19号

为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划定全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划定全县25度以上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107196.80hm²，分布范围见附件。
二、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严禁新开垦种植农作物，已经开垦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耕地保护、生态建设相关政策进行生态保护和监督管理。
三、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种植经济林，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四、在25度以下坡地实施开垦种植农作物和经济林、整地造林等活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修建水平梯田、水平阶、鱼鳞坑、保留原生植被带等水土保持措施。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歙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示意图


歙县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3日    











SG-2025-01-01
主送：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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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歙政办〔2025〕6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3日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规范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以下简称“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和管理，保障产品质量与特色，维护黄山贡菊（徽州贡菊）的声誉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所有权属于歙县人民政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黄山贡菊（徽州贡菊）”，是指在原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第105号公告）批准的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按照《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GB/T 20359-2006）及系列标准要求种植、加工、销售的产品。
第四条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为安徽省歙县所辖行政区域（原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第105号公告批准的产地范围）。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产地范围内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及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地理标
志产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遵循申请自愿，受理、审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能
第七条  歙县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质量和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日常统筹协调与管理。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一）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执法；组织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培训，推广绿色、有机规范种植，开展病虫害防治；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发展；指导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申报。
（二）县歙茶产业发展中心：负责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推进标准化种植与管理；负责品种选育、基地建设、技术指导与服务体系建设；指导菊苗培育与调剂；承担品牌宣传、营销推广；联系行业协会开展工作。
（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专用标志使用的受理、初审与报送；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监督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秩序，查处侵权行为。
（四）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品牌建设相关工作经费。
（五）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为贡菊产业发展提供国土空间规划支持。
（六）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支持企业参加展销活动、开展网络营销；支持加工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支持种植与加工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七）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将黄山贡菊纳入旅游商品体系进行推广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
（八）县金融监管支局：负责协调金融机构对贡菊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九）县黄山贡菊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规行约，组织企业参展，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第三章  专用标志的申请、受理和审批
第八条  产地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生产者，可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注册登记公告后，方可使用。
第九条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黄山贡菊（徽州贡菊）生产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
（二）生产原料全部来自于产地范围内；
（三）在产地范围内按照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生产工艺组织生产，产品质量符合《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GB/T 20359-2006）标准要求；
（四）建立并运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及可追溯的产品质量档案；
（五）申请人受行政处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及严重失信名单的，信用修复后，可申请使用专用标志。
第十条  申请使用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应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并递交以下资料：
（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复印件（验原件）；
（三）种植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材料；
（四）近2年内由具备CMA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GB/T 20359-2006）标准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第十一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的生产者提交的申请，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可进行实地查验）。初审合格的，逐级上报至市、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最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注册登记予以公告。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在公益性活动中使用专用标志，应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备案申请，并提交《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专用标志使用设计图样。
    第十三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备案审查合格后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后，有关主体可以在公益性活动中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第四章  专用标志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四条  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应当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已生成带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第十五条  专用标志由国家标准图案和“黄山贡菊（徽州贡菊）”文字组成，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上标注所执行的标准代号或批准公告号。
第十六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二）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三）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四）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五）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六）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第十七条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的生产者在产地范围外   
加工的产品，不得使用专用标志。
第十八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报送本年度专用标志使用及生产、加工、销售情况。
第十九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在变化后6个月内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按照专用标志使用审核批准程序办理变更事宜。使用人应建立生产、销售、原料收购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第五章  专用标志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条  县农业农村局、歙茶产业发展中心、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黄山贡菊（徽州贡菊）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质量特色、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产品质量、专用标志使用等方面进行日常监督，并负责指导企业建立电子化追溯体系。
第二十一条  县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每年将一定比例的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专用标志使用对象纳入监督抽查目录并开展监督抽查。每年抽样检验所需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生产企业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水平。
第二十三条  获准使用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逐级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注销其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专用标志并向社会公告。
（一）企业营业执照已经注销或被吊销的；
（二）相关生产许可证已经注销或被吊销的；
（三）已迁出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产地范围的；
（四）不再从事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产品生产的；
（五）未按标准生产且逾期未改正的；
（六）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2年内未在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且限期未改正的；
（七）存在制假售假等重大违法行为的；
（八）产品抽查不合格，整改仍不合格的；
（九）存在其他依法应停止使用专用标志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从事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的工作人员应依法履职，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泄露商业秘密。违者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有效期内，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产品生产过程若有新的标准，应当按新的标准执行。本办法与新的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时，以新规定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SG-2025-02-07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驻歙各单位，各群众团体。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3日印发











[bookmark: OLE_LINK1]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歙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歙政办秘〔2025〕3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直属机构：
现将《歙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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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4565480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我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同意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的函》（建办科函〔2024〕418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一、目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气质现代化文化旅游名城”总体定位，以全域覆盖、应保尽保为基础，坚持活化利用、文化引领、传承创新和公众参与的原则，积极探索“低成本、少投入、可持续”的保护路径和以居民为主体的实施机制。
到2026年底，全面建成覆盖城市、历史镇村和农村的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管理体系，健全政府主导、居民主体、专家咨询、社会参与、多方监督的“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完善技术标准与多元资金筹措模式，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活化利用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歙县模式”，实现历史建筑有效保护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
二、工作任务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6]（一）探索全域覆盖的历史建筑体检评估工作制度
1. 开展健康普查报告。对全域2976幢历史建筑进行健康状况普查，主动明确健康状况，形成总报告。（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技术团队）
[bookmark: OLE_LINK3]2. 开发日常监管程序。依据健康普查报告生成分级负责建筑名单，开发历史建筑日常监管小程序，由县级主管部门、乡镇、村（社区）等按不同频次进行信息收集、录入和安全隐患预警。（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古城保护事务中心、各乡镇政府、技术团队）
3. 编制持续监管手册。总结历史建筑健康普查及日常监管经验，编制《歙县历史建筑日常监管手册》，力争在全省推广。（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融媒体中心、技术团队）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3]（二）探索打通历史建筑人才培养、保护修缮、联审联批、宜居性提升全链条路径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5]1. 建立古建修缮人才培养体系。拟定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建立徽州古建修缮工匠库和参与机制。（责任单位：县人社局、县住建局、安徽省行知学校）
2. 制定徽派建筑技艺简易图样和可视化短视频。制定《徽派建筑大木作/砖作/石作简易图样》，制作通俗易懂的历史建筑修缮技艺口诀短视频并推广。（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融媒体中心、技术团队）
[bookmark: OLE_LINK14]3. 探索图则动态更新机制。结合修缮需求，探索历史建筑普适性图则向精准性图则转变，并由县政府批准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图则。（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技术团队）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1]4. 优化修缮审批流程。根据修缮前置体检评估结果，划定分类审批标准，轻微修缮类由产权人自行实施；非轻微修缮类实行多部门联评联审制度。（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文物事务中心、县古城保护事务中心、县城市管理局、各乡镇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7]5. 打造历史建筑“好房子”样板。在斗山街区或渔梁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挑选若干栋历史建筑实施宜居化改造、适老化改造和韧性改造，推动歙县历史建筑由“老”向“好”转变。（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徽城镇政府、农文旅集团、技术团队）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三）探索历史建筑消防安全提升技术措施
1. 建设实时监测平台。实施徽州古城消防系统平台建设，依据不同历史建筑的功能“量身定制”消防方案，提升灾情防控能力。（责任单位：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应急管理局、县古城保护事务中心、县住建局、技术团队）
2. 制定防火指引。整合传统消防智慧和现代消防技术，出台《徽派历史建筑防火指引》，提升历史建筑防火能力。（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3. 建立自治机制。制定歙县古城消防自治手册，历史城区层面建立区域自治群，网格化落实消防任务；县域层面推行居民防火轮值、隐患共查等共治制度，建立群众消防响应机制。（责任单位：县消防救援大队、徽城镇政府）
（四）探索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支持政策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1. 设立专项资金。通过社会募捐、政府自筹等方式设立县级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专项资金，重点向私产历史建筑倾斜，对主动保护修缮的居民发放历史建筑贷款，并给予奖励补助及贷款贴息。（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农商行）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2. 制定支持政策。探索“以修代租”“以旧换新”政策，鼓励长期租赁给县内国有企业、强村公司或其他社会资本修缮利用。允许产权置换，促进历史建筑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协调发展。（责任单位：农文旅集团、县住建局、各乡镇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3. 出台保护决定。研究出台《关于加强歙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决定》，引导集体土地上的闲置众产房历史建筑流转或活化利用。（责任单位：县人大城建工委、县住建局、县检察院）
（五）探索历史建筑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
[bookmark: OLE_LINK24]1. 完善小程序功能。拓展歙县历史建筑日常监管小程序功能，定期反馈建筑现状、拟实施项目等信息，动态掌握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活化利用情况。（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技术团队）
2. 结合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控。拓展城市生命线在渔梁片区历史建筑安全监测等领域应用场景，接入城市生命线监测系统，实时反馈防洪防涝预警情况、结构安全实时监测情况等。（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技术团队）
3. 创建历史建筑信息化展示。建立优秀历史建筑实景三维模型样本；实现一批历史建筑修缮全周期记录；深度联动“乐享歙县”平台，整合其用户与宣传渠道，开展历史建筑项目的精准推介与活化利用成效宣传。（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融媒体中心、农文旅集团、技术团队）
三、保障措施
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住建、资规、财政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全县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及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100万元专项资金并纳入预算，同时鼓励社会民间资本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参与投入。组建由院校、科研机构及徽派建筑专家参与的专家库提供决策咨询，并支持民间协会、志愿者团队在政策、资金和技术层面开展保护实践。依托各类新闻媒体和专项宣传平台，开展多样化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检察院，驻歙有关单位。

歙县人民政府关于鲍剑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

歙政人〔2025〕21号

经研究，现决定提名：
鲍剑同志任黄山市徽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免去：
洪筱明同志的黄山市徽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请按照《公司法》和有关规定办理。

歙县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5日









歙县人民政府关于吴启明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
歙政人〔2025〕2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吴启明同志任县林业局局长；
凌国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
免去：
鲍剑同志的县林业局局长职务。

歙县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5日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9月全县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累  计
完成数
	上  年
同期数
	同比增幅
(％)
	上年增幅（%）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14.5 
	197.3 
	6.3 
	6.0 

	农业总产值(现价)
	亿元
	
	
	
	3.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万元
	
	
	9.4 
	5.5 

	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
	%
	96.2 
	97.7 
	-1.4 
	0.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03980 
	100900 
	3.1 
	-7.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339218 
	350206 
	-3.1 
	3.9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及房地产）
	万元
	
	
	-0.3 
	3.0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17.5 
	-27.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1043758 
	885781 
	3.5 
	4.5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0.3 
	5.6 

	外商直接投资
	万元
	
	
	
	

	外贸进出口总值
	万美元
	
	
	
	

	外贸出口
	万美元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万元
	
	
	
	

	新签项目到位资金
	亿元
	
	
	
	

	旅游总收入
	亿元
	
	92.1 
	
	14.0 

	旅游创汇
	万美元
	
	273.3 
	
	250.9 

	旅游接待量
	万人次
	
	1172.5 
	
	12.4 

	入境游客
	万人次
	
	1.0 
	
	153.4 

	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30648 
	
	4.4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18596 
	
	6.7

	全县用电量
	万千瓦时
	129107 
	121908 
	5.9 
	12.0 

	　其中：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79303 
	75436 
	5.1 
	11.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530 
	481 
	10.2 
	9.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亿元
	388 
	368 
	5.4 
	4.4 






















2025年1-10月全县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累  计
完成数
	上  年
同期数
	同比增长
(％)
	2024年增幅（%）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农业总产值(现价)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9.4 
	5.5 

	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
	%
	96.0 
	
	-2.2 
	0.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16779 
	112229
	4.1 
	-6.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374265 
	394669 
	-5.2 
	7.9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及房地产）
	万元
	
	
	-3.1 
	5.9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21.3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3.0 
	6.3 

	外商直接投资
	万元
	
	
	
	

	外贸进出口总值
	万美元
	
	
	
	

	外贸出口
	万美元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万元
	431225 
	
	24.1 
	

	　　新签项目到位资金
	亿元
	
	
	
	

	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全县用电量
	万千瓦时
	143764 
	134680 
	6.8 
	11.8

	　其中：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88465 
	84387 
	4.8 
	11.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526 
	481
	9.3 
	10.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亿元
	387 
	368
	5.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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